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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79� �证券简称：三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4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主体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主体为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吴韶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吴韶明先生持有公司826,8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股份来源均为IPO前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3年4月1日披露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吴韶明先生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

超过206,718股，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3%，减持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价如因实施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减持价格、数量将相应调整。

截至2023年4月25日，吴韶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206,71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3%，减持金额6,548,514.60元，减持价格区间为30.60~33.26元/股。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吴韶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收到吴韶明先生的《关于减持三美股份股票计划实施结果的告

知函》。 吴韶明先生于2023年4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206,71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韶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其

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韶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26,875 0.14% IPO前取得：826,87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减持主体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吴韶明 206,718

0.03

%

2023/4/25

～

2023/4/25

集中竞

价交易

30.60－33.26

6,548,

514.60

已完成 620,157 0.1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关于新增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为

上投摩根时代睿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已与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中

国）” ）签订了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恒生（中国）为上投摩根时代

睿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14341；C类份额基金代码：014342）的代

销机构。

有关上投摩根时代睿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14341；C类份额基

金代码：014342）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发

售公告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800-830-4888

网址：www.hangseng.com.cn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am.jpmorgan.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

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暂停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摩根锦程积极养老五年持有混合(FOF)

基金主代码 00916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

同、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4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4月26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摩根基金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决定自2023年4月26日起暂停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

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9� 4888，或登录网站am.jpmorgan.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

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关于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

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

公告

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以下简称

“本基金” ）于2020年4月29日成立。 根据《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

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

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基金合同自动终

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

根据本基金的资产规模状况，本基金有可能在2023年4月29日日终出现触发上述基金

合同终止的情形。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特将本基金相关情况及风险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摩根锦程积极养老五年持有混合(FOF)

基金代码：009161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属于养老目标基金，投资者最短持有期限为5年，本基金不接受持有未满5年的

份额的赎回申请，仅在该笔份额持有满5年后在每个工作日开放办理其赎回业务。

对于本基金募集期间认购的投资者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满5年的对日起（含当

日）可以根据基金合同或法律法规规定申请赎回；对于本基金申购的投资者份额，自该笔

份额申购确认之日满5年的对日起（含当日）可以根据基金合同或法律法规规定申请赎回。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4月29日

基金管理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合同》、《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

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基金合同》的“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和资产规模”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基金合同自动终

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

从其规定。 ”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0年4月29日，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后的对应日为

2023年4月29日。 若截至2023年4月29日日终，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人民币，则触发

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三、风险提示

1、为降低对投资者的影响，本基金管理人已自2023年4月26日起暂停本基金申购、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赎回业务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规定办理。 若发生上述《基金

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2023年4月29日将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2023年4月30日起本基金

将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2、如出现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

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正式进入清算程序后，

投资者将无法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基金财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

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3、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

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法律文件。 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am.

jpmorgan.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4888)，咨询有关详

情。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

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摩根日本精选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0072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5月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5月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5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5月4日

恢复申购日 2023年5月8日

恢复赎回日 2023年5月8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3年5月8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3年5月8日

暂停及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鉴于2023年5月4日、5月5日为主要市

场节假日

注：2023年5月4日为日本节假日：绿之日（Greenery� Day）；2023年5月5日为日本节

假日：儿童节（Children's� Day）。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鉴于2023年5月4日、5月5日为主要市场节假日，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本公司” ） 决定暂停2023年5月4日、5月5日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并于2023年5月8日起恢

复本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am.jpmorgan.com/cn)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9-4888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76�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3-038

债券代码：128083�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建设银行全行纸币清分机

（两口半清分机）采购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威海新北洋荣

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鑫科技” ）于近日收到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签发

的《中标通知书》,确定荣鑫科技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行纸币清分机（两口

半清分机）采购项目中标人（项目编号：ZH220356/01）”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行纸币清分机（两口半清分机）采购项目

2、招标编号：0733-22164715/1

3、招标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招标代理机构：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5、中标人：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中标，深化了公司与国有大型银行的合作，夯实了荣鑫科技在金融机具业

务领域的基础，表明荣鑫科技的产品和服务不断赢得市场与客户的信赖，市场竞争力持

续稳定，进一步扩大了荣鑫科技在金融机具领域的影响力，后续项目的顺利签约和实施

将对公司金融市场开拓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荣鑫科技已收到《中标通知书》，将尽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合同签

订等有关事项，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以正式合同为准，具体采购数量和项目实施进度等可

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002759� � � � � �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4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说明

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申请于2023年3月2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受理。

因公司已于2023年3月30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结合公

司2022年度报告披露情况，并根据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的意见，对《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募集说明书》及其他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内

容进行补充与修订，更新部分以“楷体（加粗）”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募集说明书

（修订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能

否最终获得同意注册文件及获得同意注册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的审核批准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1997� � � �证券简称：贵阳银行 公告编号：2023-011

优先股代码:360031� � � � � �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贵银优1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市工投” ）持有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53,853,380股，占公司总股本4.2080%；贵阳市工投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31,182,992股，占公司总股本19.9984%。 本次贵阳市工投

解除质押后， 贵阳市工投剩余被质押股份41,3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

26.8437%；贵阳市工投与其一致行动人剩余被质押股份合计324,047,300股，占其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数的44.3182%。

近日， 公司收到贵阳市工投来函， 获悉贵阳市工投原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23,1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已解除质押，并办理了相关手续。 具体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贵阳市工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质股份（股） 23,15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66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332

解质时间 2023年4月24日

持股数量（股） 731,182,992

持股比例（%） 19.998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324,047,3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318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863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若存在后续质押计划，贵阳市工投将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

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956� � � � � � �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3-028

债券代码：175805.SH� � � � �债券简称：G21新Y1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3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4,106,329.00兆瓦时，同比增加3.64%；完成上

网电量4,015,887.70兆瓦时，同比增加3.75%。 截至2023年3月31日，累计完成发电量4,106,329.00兆瓦时，同比增加3.64%；累计完成

上网电量4,015,887.70兆瓦时，同比增加3.75%。2023年1-3月，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不含税）为0.44元/千瓦时，同比下降3.00%；公司市

场化交易电量1,288,241.88兆瓦时，交易电量占比32.08%，同比增加14.30个百分点。

地区

发电量

2023年一季度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3年累计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4,063,870.01 3.57% 4,063,870.01 3.57%

河北 3,022,160.63 0.66% 3,022,160.63 0.66%

山西 118,886.65 2.27% 118,886.65 2.27%

新疆 43,400.87 -4.38% 43,400.87 -4.38%

云南 175,022.21 2.71% 175,022.21 2.71%

山东 23,081.26 18.15% 23,081.26 18.15%

内蒙古 250,747.56 16.78% 250,747.56 16.78%

广西 68,391.46 2.53% 68,391.46 2.53%

江苏 95,646.02 12.85% 95,646.02 12.85%

河南 33,404.22 22.88% 33,404.22 22.88%

黑龙江 82,672.48 20.67% 82,672.48 20.67%

江西 50,626.39 8.97% 50,626.39 8.97%

湖南 58,255.71 119.97% 58,255.71 119.97%

陕西 41,574.55 19.26% 41,574.55 19.26%

太阳能业务 42,458.99 10.16% 42,458.99 10.16%

河北 14,688.29 16.99% 14,688.29 16.99%

新疆 7,248.27 -0.59% 7,248.27 -0.59%

黑龙江 16,482.30 11.19% 16,482.30 11.19%

辽宁 4,040.13 4.27% 4,040.13 4.27%

合计 4,106,329.00 3.64% 4,106,329.00 3.64%

地区

上网电量

2023年一季度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3年累计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3,974,462.39 3.69% 3,974,462.39 3.69%

河北 2,961,110.55 0.81% 2,961,110.55 0.81%

山西 116,248.42 2.19% 116,248.42 2.19%

新疆 41,561.61 -4.63% 41,561.61 -4.63%

云南 170,413.76 3.29% 170,413.76 3.29%

山东 22,394.22 18.95% 22,394.22 18.95%

内蒙古 244,307.65 16.61% 244,307.65 16.61%

广西 66,343.20 2.36% 66,343.20 2.36%

江苏 93,136.14 11.89% 93,136.14 11.89%

河南 32,555.51 22.64% 32,555.51 22.64%

黑龙江 79,428.80 20.89% 79,428.80 20.89%

江西 49,793.04 9.49% 49,793.04 9.49%

湖南 57,122.60 121.11% 57,122.60 121.11%

陕西 40,046.89 19.49% 40,046.89 19.49%

太阳能业务 41,425.31 10.38% 41,425.31 10.38%

河北 14,464.95 17.15% 14,464.95 17.15%

新疆 6,918.18 -0.37% 6,918.18 -0.37%

黑龙江 16,112.98 11.35% 16,112.98 11.35%

辽宁 3,929.20 4.25% 3,929.20 4.25%

合计 4,015,887.70 3.75% 4,015,887.70 3.75%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3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输气量166,598.83万立方米，同比减少2.49%，其中售

气量142,564.35万立方米，同比减少6.14%；代输气量24,034.48万立方米，同比增加26.66%。 截至2023年3月31日，累计完成输气量

166,598.83万立方米，同比减少2.49%，其中售气量142,564.35万立方米，同比减少6.14%；代输气量24,034.48万立方米，同比增加

26.66%。

输/售气量

2023年一季度（万立方

米）

同比变动

（%）

2023年累计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87,345.51 -4.17% 87,345.51 -4.17%

零售 53,115.73 -9.00% 53,115.73 -9.00%

CNG 2,025.33 -8.95% 2,025.33 -8.95%

LNG 77.77 -47.03% 77.77 -47.03%

售气量合计 142,564.35 -6.14% 142,564.35 -6.14%

代输 24,034.48 26.66% 24,034.48 26.66%

输气量合计 166,598.83 -2.49% 166,598.83 -2.49%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本公司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参考。 上述经营数

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3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为322,416,8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01%。 本次股份质押后，傲农投资累计质押本公

司股份225,686,10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0.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5.91%。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控制的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裕泽投资” ，系由吴有林及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为140,199,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0%。 本次股份质押后，吴有林先生及其控制的裕

泽投资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96,268,2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68.67%，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11.05%。

●截至2023年4月24日，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裕泽投资、吴有材先

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21,954,306股，占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的69.0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96%。

一、 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

股股东傲农投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关于办理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傲农投

资

是 450 否 否

2023年4

月21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漳州城投商

贸发展有限

公司

1.40% 0.52%

生产经

营

吴有林 否 50 否 否

2023年4

月21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漳州城投商

贸发展有限

公司

0.47% 0.06%

生产经

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执行

董事，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吴

有材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辉为吴有林的妹夫，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厦门傲农投

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

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2023年4月24日，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傲农

投资

322,416,

869

37.01

221,186,

106

225,686,

106

70.00 25.91 1,998,053 0 76,121,296 0

吴有林

105,479,

292

12.11 82,768,200 83,268,200 78.94 9.56 3,960,000 0 13,399,855 0

裕泽

投资

34,719,710 3.99 13,000,000 13,000,000 37.44 1.49

13,000,

000

0 21,719,710 0

吴有材 3,176,029 0.36 0 0 0 0 0 0 0 0

傅心锋 149,500 0.02 0 0 0 0 0 0 84,500 0

张明浪 115,050 0.01 0 0 0 0 0 0 63,700 0

郭庆辉 115,050 0.01 0 0 0 0 0 0 63,700 0

合计

466,171,

500

53.52

316,954,

306

321,954,

306

69.06 36.96

18,958,

053

0

111,452,

761

0

注：裕泽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 吴有林先

生及裕泽投资合计持股总数为140,199,002股，合计质押股数为96,268,200股，占吴有林

先生及裕泽投资持股总数的68.67%，占公司总股本的11.05%。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2023年4月24日，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

控制人）、裕泽投资、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合计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傲农投资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6,06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3.59%，占公司总股本的8.73%，对应融资余额为54,750.00万元；傲农投资未来一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1,79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9.16%， 占公司总股本的

7.09%，对应融资余额为32,600万元。

吴有林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8,468,2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6.47%，占公司总股本的4.42%，对应融资余额为19,146.67万元；吴有林先生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1,96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0.82%，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对应融资余额为9,43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

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

风险。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支付保证金、提前还

款等措施应对。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在

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

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暂停

代销渠道大额申购（含大额定期定额

投资）、大额转换转入公告

送出日期：2023年4月2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4月2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4月27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2023年4月27日该基金

代销渠道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设置最高

限额。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A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B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006 004553

该类别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下属类别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类别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注：本公告就通过代销渠道办理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的大额申购（含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大额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即2023年4月27日单日每个基金账户通过代销渠

道单笔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转入或单日每个基金账户通过代销渠道累计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中信建投凤凰货币A或中信建投凤凰货币B的金额均不应超

过100万元。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通过代销渠道单笔或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

入中信建投凤凰货币A或中信建投凤凰货币B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基金管理人有

权全部或部分拒绝。自2023年4月28日起，本基金将恢复代销渠道正常办理大额申购（含大

额定期定额投资）、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cfund108.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大额定期定额

投资）、大额转换转入公告

送出日期：2023年4月2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05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4月2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4月27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

自2023年4月27日至4月28日对该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转入业务设置最高限额。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A 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C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503 000504

该类别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

是 是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100,000.00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00 100,000.00

注： 本公告就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基金代码：

000503）、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0504）的大额申购（含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大额转

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即自2023年4月27日起单日每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转换转入或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中信建投景和

中短债A或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C的金额均不应超过10万元。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A或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C的金

额超过10万元（不含），基金管理人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 自2023年5月4日起，本基金将恢

复正常办理大额申购（含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cfund108.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5218�证券简称：伟时电子 公告编号：2023-033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14:00-15:00通过上

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2022年度业绩暨现

金分红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山口胜先生、独立董事徐彩英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兴

才先生和财务总监靳希平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与沟通，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与公司回复情况

1、2023年度公司主要研发方向集中在哪些方面？ 除传统背光显示模组外，公司新产品

开发情况怎么样？

答： 2023年度公司将继续紧密联系市场，精准定位研发方向。 主要研发方向集中在：

（1）智能座舱超大屏及Mini� Led背光显示模组的开发

随着LCD仪表、联网功能、车载信息娱乐系统IVI、ADAS驾驶辅助系统、语音识别、手

势识别、HUD、AR、人工智能、全息成像、环境光、智能座椅等技术的发展，中央控制和仪表

显示器逐渐统合，今后车载显示器的数量会增加并且呈现大型化趋势。 公司对于36.5英寸、

48英寸及55.8英寸等曲面超大型车载背光显示模组现已作为预备量产机种正在持续调试

中。 公司成功开发多款Mini� LED背光源并取得定点订单，导入Mini� LED封装产线，并已

具备量产能力。 七款定点订单将自2023年逐步导入量产，在其生命周期内，根据客户预测

可达几十亿元。

（2）多联屏全贴合液晶显示模组的开发

随着智能座舱以及一车多屏显示的推广，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前排除了仪表和中

控，副驾驶座位前方也有显示屏提供娱乐服务。对于多联屏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且将多屏贴

合在一整块装饰面板上实现整体化，科技感十足。 随着液晶仪表、大尺寸中控、副驾驶娱乐

屏、后排娱乐屏的配置增加和渗透率的提升，单车内平均屏幕数量不断提升。为了适应汽车

工业的趋势以及市场的需要，多联屏全贴合液晶显示模组需要大力度推进。 公司目前已经

取得定点订单，拿到客户量产项目12.3+12.3英寸双联屏、12.3+27英寸双联屏。

（3）蓝光Mini� LED式样背光显示模组的开发

随着智能座舱的推广，车内显示屏日趋增大，通常的全发光背光模组耗电量大，尤其在

新能源汽车应用上是很消耗电池的。 通过使用蓝光LED与萤光膜的组合，能实现相比普通

的直下型更好的局部调光效果、更丰富的色彩画面和更低能的电力消耗。 为了适应汽车工

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公司已经研发局部调光（LOCAL-DIMMING)背光显

示模组，导入了蓝光Mini� LED全自动固晶线，进行了大量生产调试与优化，已为客户完成

基础开发，为推进量产做好准备工作。

（4）OLED� 3D曲面贴合关键技术的开发

全贴合弯曲触控显示屏具备抗划伤，全屏蔽抗干扰的性能，并且其具有弧形的视野视

角，方便的触控功能，尤其适合车载屏幕应用领域。 随着奔驰、宝马等高端汽车以及新能源

汽车的需要，曲面显示屏渐渐开始应用，而曲面显示屏的推广，需要将OLED（有机发光二

极管）显示屏整面贴合到曲面盖板之下。 为适应未来曲面显示屏的趋势，公司决定前瞻性

研发OLED� 3D曲面贴合关键技术。 公司已于2022年3月导入3D全贴合线。

OLED显示技术在车载等专用显示领域尚未大规模应用，目前影响较小。 但未来如果

其技术在显示面板上突破技术瓶颈、大幅降低成本、补齐产品性能短板，则其可能在更多显

示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对此，公司前瞻性考虑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导入相关设备，贮备

OLED有关技术，为OLED在车载或者其他行业的应用做好准备。

（5）入股东超科技布局空中显示技术

在新型显示业务领域，继Mini� LED、智能表面等新型显示业务取得成功落地后，公司

通过对东超科技投资以对车载高端显示领域空中显示进行布局，结合双方在各自领域的先

进技术和丰富产业资源，适应全球汽车人机交互智能化变革趋势，拓展车载显示更多应用

场景。 目前东超科技在车载、梯控、健康领域、公共场所、智能家居等方面均取得了进展，在

车载空中显示方面，已进入东风汽车、江淮汽车、北汽等供应商目录，已对部分车企小批量

订单实现交付。

公司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满足客户需求。

加快了新能源客户的开发力度，除在已开发终端客户T公司外，报告期内取得了国内

新能源龙头车企比亚迪公司背光模组新订单，为进一步开拓新能源车载市场又打下坚实的

基础。

在VR产品方面，公司VR背光显示模组产品已应用到元宇宙系列产品中，定点订单也

将在2023年导入量产； 在游戏机行业中， 公司在取得全球著名游戏机客户定点订单基础

上，将于2023年导入量产，将非常有效的填补公司除车载业务以外消费领域的新的发展。

2、在行业中，公司有什么竞争优势？

答：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车载显示背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坚持自主创

新，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逐步奠定了公司的行业地位，并在客户资源、技术研发、产业

链、产品质量管理、客户响应和内部管理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公司发展打造了核

心竞争力。

1、优质的合作客户及稳固持续的客户合作关系

公司凭借突出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 高效高质的产品供应能力和即时响应能力，公

司已与JDI、夏普、天马、LGD、京瓷、松下、三菱、华星光电、友达等全球知名的液晶显示器

生产商以及日本伟世通、BHTC、延锋伟世通、华阳等汽车Tire1供应商建立了合作、信任、

共赢和协同发展的合作关系。同时，优质的客户群体和良好的客户关系，增强了公司在行业

内的品牌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车载领域液晶显示器件需求稳步增长的大背景下，有

利于持续吸引更多优质客户与公司开展合作，让公司在竞争中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

2、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注重产品研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被苏州市科技局

认定为“高性能车载显示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被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评为“苏州

市示范智能车间” 和“2021年度苏州市新型显示20强” ，被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

认定为“省级工业企业技术中心” 。 公司立足自主研发创新，多年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平

均每年研发费用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率达到6%以上， 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引进高端研

发技术人才，公司建立了高效的研发团队，形成了规范化的研发机制，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

了保障，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3、产业链优势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内部贯通了产品和工艺研发、模具开发制造、结构件生产、导光板

等精密组件生产、电子器件组立、OCA/OCR贴合等背光显示模组研发和生产主要环节，背

光显示模组生产所需模具、五金件、导光板等精密器件均能自行生产。 通过垂直整合产业

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司的内部配套需求，大大降低采购成本，而且能保证公司主营产

品关键零部件的品质，并能根据客户对产品的多样化弹性需求设计开发不同规格性能的零

部件，实现符合客户需要的产品功能，及时满足客户交付要求，有效保护了公司自主知识产

权，为公司大规模专业化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大提高了公司主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4、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始终坚持贯彻以客户为中心，以全面质量管理为理念，以追求质量零缺陷为目标，

建立了完备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并不断优化质量管理流程，提高质量管理能力。实

现从产品前期开发，到产品试产、量产全过程管控。 公司建立了良好的质量控制体系，先后

引入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 打造

了专业的质量管理和控制团队，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手段，对从产品设计到最终的产品交

付的每个过程，都予以周密的管理和监控，充分保证产品品质。针对公司研发、采购、生产等

具体环节，公司制定了质量管理手册，将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要求具体化、流程化后融入到公

司生产经营各个环节，通过高效的质量管理保证公司产品的良品率，降低产品成本、提升生

产效率。

同时，公司建立了严格供应商管理体系，确保公司各类生产资源供应的及时、稳定，并

加强对外协厂商质量管理，做到全流程品质管理。

5、快速响应优势

对于汽车产业链供应体系而言，响应速度是其评价和选择供应商的重要考量因素。 响

应速度的快慢将直接影响客户向整车厂交付产品的时间及承担产品技术更新风险的大小。

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车载显示背光模组供应商，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能够迅速

研发、设计出不同规格型号、不同安全认证等标准的产品，及时满足客户需求，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客户对公司的依赖性。

6、管理效率优势

目前，背光显示模组厂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品质要求提升、产品创新

加快等新的变化，对企业管理团队在研发、生产、品质管理、资金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经验丰富且具有前瞻性战略思维的管理团队作用更加凸显。 富有经验的管理团队

将有利于公司在多变的商业环境和市场竞争中稳中求进。

公司主要管理团队成员均在相关行业服务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在产品研发、

生产管理、品质控制、市场开拓等方面均有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能够及时获取客户诉

求和行业发展趋势，把握公司的新兴业务和未来发展方向，不断挖掘和实现新的业务增长

点。

公司规范、透明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成为企业解决管理突出问题及带动各项工作创新

升级的突破口，助推工厂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升级，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3、公司回购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大概会在什么时间发布公告？

答：公司于2022年3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22年3月26日披露了本次回购报告书。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为了建立完善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助力公司的长远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依据相关

规定，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其他筹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2023年2月22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004,93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4%，回购最高价格16.1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11.66元/股，回购均价12.5124元/股，

使用资金总额2,508.65万元（不含交易成本）。

公司后续将按相关规定使用已回购股份， 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上的公告。

4、请问可转债募投项目达产后效益如何？

答：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

发展规划，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效益。 项目建成达产后实现年销售收入10.08亿元，利润总

额为1.05亿元。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4.14%，静态投资回收期为7.92年（税后，含建设

期）。

5、请问贵公司如何加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答：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进行了充分论证，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同时，公司已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使用、管理和监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

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中，公司将定期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保证募集资金按计划合

理合法使用。

6、目前获悉在昆山、淮安拿了两块土地，公司是否有足够的订单来支撑产能的扩张？

答：考虑到订单的季节性变化，目前公司的产能利用率较高，结合目前在手订单，公司

确实需要通过拿地、建设厂房、扩张产能来满足公司未来的发展。

因此，对外竞拍取得土地，是经过公司充分论证过后的决策结果。

7、公司发展战略及2023年经营计划？

答：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车载显示制造企业，始终坚持主业为核心发展，未来将继续巩

固和提高现有主营产品的市场份额，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在巩固和扩大与传统国外客户

业务的基础上，逐步布局国内车载显示市场。同时积极顺应汽车智能化、轻量化、电动化、网

联化、共享化的发展趋势，深入挖掘市场机会，积极布局新兴业务领域，充分发挥公司的核

心技术储备及产品开发优势，加大对新能源车载显示技术的研发投入，形成以车载显示产

品为核心，车载与民用产品共同发展的多元化产品结构，满足下游应用领域快速增长的市

场需求，力争成为中国显示行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规模化供应商。

2023年，公司将做好“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 的建设进度，确

保项目在2023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继续推进实施自动化改造，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推进组立部门自动化改造尤其是重点推进超大型背光组装自动化及VR、游戏机背光

产品自动化生产；二是，推进超大型背光、五金冲压、注塑成型及QC检测方面的AOI自动化

改造。通过生产、检测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积极推进研发中心项目

建设及收官工作。

2023年，公司将深耕主营业务领域，加快国内市场开发进程；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落

地，加速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顺应行业趋势，拓宽新业务领域赛道；加大技术研发力

度，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持续引进优秀人才，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持续优化经营管理，强化内

控体系建设。

三、其他事项

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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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8日召开2022年第七

次临时董事会和2022年8月2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具体详情

请见2022年8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

司公告，公告编号：2022-50。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08号），具体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9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

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 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

行，并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